99年度社會工作專業人員表揚對象審查實施計畫

             一、目的：為鼓勵社會工作專業人員服務精神，肯定其工作辛勞及服務績效，並提升社會工作專業服務形象。

二、主辦單位：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

三、承辦單位：臺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

          四、協辦單位：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中華民國醫務社會工作人員協會

五、表揚類別：
（一）資深敬業類
（二）服務績優類
（三）特殊貢獻類

六、選拔對象：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公私立社會福利機構、團體及公私立醫療院所之社會工作專業人員。

七、選拔標準：

  （一）資深敬業類：服務滿20年以上之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年資合併計算，並具敬業精神者。

（二）服務績優類：服務滿5年以上之社會工作專業人員，運用社會工作方法，開創新的服務方案、承辦困難度高之業務，或以實務經驗提出著作、學術發表，對於專業分享具貢獻者。

（三）特殊貢獻類：服務滿10年以上之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對社會工作實務有特殊貢獻或對社會工作研究發展有特殊見解經採行者。

八、推薦單位/推薦人：

（一）資深敬業類、服務績優類二獎項皆由服務單位推薦：

   1.直轄市、縣（市）政府

   2.本部所屬社會福利機構

 3.各私立社會福利機構、社會福利團體（初審單位除 外）

   4.公私立醫療院所

（二）特殊貢獻類獎項除由上述單位推薦外，亦可由2名社會賢達人士具名推薦。
九、推薦方式：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遴選對象除社會局（處）社會工作（督導）員、社會工作師，尚須包括直轄市、縣（市）所屬之社會福利機構、勞工局（處）、教育局（處）及衛生局等相關單位之社工人員；依本計畫推薦具選拔標準者，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自行遴選後提報本部。
   （二）本部所屬社會福利機構：依本計劃推薦具選拔標準者送本部。
   （三）各私立社會福利機構、社會福利團體（初審單位除外）：依本計畫推薦具選拔標準者送臺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
 （四）公私立醫療院所：依本計畫推薦具選拔標準者送中華民國醫務社會工作人員協會。
 （五）檢附文件：各獎項參選者皆須檢附推薦表1式2份（請打字送審）、年資證明、考績證明及有關佐證資料影本（身分證、以往得獎獎狀及足以說明優良及貢獻事蹟之資料）。
  十、推薦員額：

     （一）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本部所屬社會福利機構、私立社會福利機構、社會福利團體，服務績優類提報人數以單位之社工人員總數按比例提報，未滿30人者提報1人，超過者每滿30人得增加1人。

     （二）公私立醫療院所服務績優類提報人數，每單位之社工人員總數按比例提報，未滿15人者提報1人，超過15人者得增加1人，每單位至多2人。
  十一、表揚名額：
（一）資深敬業類：依直轄市、縣（市）政府、本部所屬社會福利機構及民間單位推薦，並經複審通過決定。

（二）服務績優類及特殊貢獻類：以不超過100名為原則，名額分配如下：

１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處）、勞工局（處）、教育局（處）及衛生局等相關單位）及所屬之社會福利機構、本部所屬社會福利機構共40名。

２私立社會福利機構、團體共40名。

３公私立醫療院所共20名。

４各類別推薦名額若有不足額時，可在總員額下流用至其他薦送人數較多之類別。

十二、推薦時間：99年1月20日至2月10日止。 

  十三、評審程序：

（一）初審：

   1.資深敬業類與服務績優類參選者：由本部、臺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中華民國醫務社會工作人員協會分別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公私立社會福利機構、社會福利團體、公私立醫療院所推薦資料予以審查。

   2.特殊貢獻類參選者：經「特殊貢獻類」初審委員會議審查通過後，由初審委員親自進行訪查；初審委員會議討論結果及訪查意見送交複審會議。

（二）複審：由臺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邀請專家學者、學術界代表、實務界代表、主辦單位代表、社會公正人士等7至11人組成複審小組，就初審入圍者，予以投票表決。
十四、獲獎原則：

（一）每人每年僅能被推薦乙種獎項。
（二）曾獲頒本項表揚各獎項者，日後不得再參選各該獎項。

（三）曾獲得「特殊貢獻類」獎項者，不得再參選服務績優獎，但獲得服務績優類獎項者，滿5年者（自受獎當年起算），得再參選特殊貢獻類獎項。

（四）單位推薦之「特殊貢獻類」參選者，經複審會議評審未達特殊貢獻類標準，惟其服務事蹟達「服務績優」類標準者，經推薦單位同意得列入「服務績優類」評選，其員額併入該單位服務績優類提報總人數計算。
（五）經由2名社會人士推薦之特殊貢獻參選者不得改列服務績優類。
十五、頒獎表揚日期：暫訂99年4月2日（星期五）。
十六、獎勵：獎座乙座。

十七、經費來源：由本部社會福利服務業務規劃建立社會工作專業制度經費及承辦單位相關經費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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